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运营期2021年度道岔融雪装置采购项目用户需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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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求清单
表A.1   1号线清单

	序号
	物资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货号
	详细参数
	单位
	需求数量
	备注     

	1
	道岔融雪装置
	
	
	1、满足单高架站6组道岔融雪功能。

2、该系统包含但不限于以下部件：

（1）车站控制终端：含软件，实现本站道岔融雪系统设备的集中控制，能完成自动工作条件参数设定、加热电路特性测试、启动和关闭系统、并且有选择的启动或关闭某一加热电路；

（2）道岔融雪控制柜：控制柜实现对道岔加热的启动和关闭操作，并反馈各种信息给控制终端；

（3）轨温传感器：含安装夹具，温度测量范围：-50 ℃～+80 ℃；

（4）隔离变压器：主要用于给加热条供电、保护人身安全、防止融雪系统电路影响信号联锁电路；

（5）道岔电加热元件：含安装夹具，适用60KG/M 9号道岔；

（6）附件：包含设备安装必备专用辅材。
	套
	1
	送货地点：尚双塘车站


2交货时间和地点
2.1交货时间

从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发出书面供货通知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完成供货。

2.2交货地点

需求清单的备注中明确了送货地点的，按备注执行，未明确送货地点的，送货至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尚双塘车站。
3技术要求
3.1采用规范和适用标准

3.1.1本需求书中采购单位主要采用的规范及标准

物资的设计制造需满足国际标准IEC、ISO、UIC的要求，以及其他的国家标准GB、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规定的要求；满足TB/T 3539-2018电加热道岔融雪系统设备要求。以上各项标准以最新版本为准。
3.2主要物资技术参数

1号线主要物资技术参数清单如下：

	本表序号
	1号线清单表序号
	物资名称
	技术参数
	备注

	1
	1
	道岔融雪装置
	1、满足单高架站6组道岔融雪功能。

2、该系统包含但不限于以下部件：

（1）车站控制终端：含软件，实现本站道岔融雪系统设备的集中控制，能完成自动工作条件参数设定、加热电路特性测试、启动和关闭系统、并且有选择的启动或关闭某一加热电路；

（2）道岔融雪控制柜：控制柜实现对道岔加热的启动和关闭操作，并反馈各种信息给控制终端；

（3）轨温传感器：含安装夹具，温度测量范围：-50 ℃～+80 ℃；

（4）隔离变压器：主要用于给加热条供电、保护人身安全、防止融雪系统电路影响信号联锁电路；

（5）道岔电加热元件：含安装夹具，适用60KG/M 9号道岔；

（6）附件：包含设备安装必备专用辅材。
	


4项目管理
谈判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跟进项目的执行，至少委派一名熟悉该设备安装调试的人员到现场全程指导，如现场存在技术困难，谈判单位有义务组织人力完成设备安装及调试工作。

5验收要求

谈判单位交付的货物必须达到3.1.1提及的质量标准以及合格证书、技术性能参数、质量参数和国家质量标准。
5.1检验方法

5.1.1谈判单位应配合采购单位采取目测和简易测量的方法对货物的外观检验。
5.1.2谈判单位应配合采购单位对货物原厂商出具的相关检验证明或合格证书进行检验。

5.1.3如涉及进口件，请提供报关单据等资料证明。

5.1.4包括但不限于以上检验方法。

6质保期
6.1质保期要求

6.1.1需求清单中所有物资的质保期从全部物资验收、安装调试合格之日算起为24个月。

6.1.2如需求清单中物资的原品牌生产商质保期/有效期高于24个月的，按原品牌生产商承诺的质保期执行。谈判单位不能免除质保期结束后，原品牌生产商质保期/有效期高于6.1.1规定的质保期期间的质量责任。

6.2 质保期谈判单位的履约责任

6.2.1若在正常质保期内出现的缺陷，采购单位应以书面形式向谈判单位索赔，谈判单位应说明其缺陷产生的原因以及弥补缺陷的方法。

6.2.2除非另有规定，原则上谈判单位应在采购单位提出索赔的 7 个工作日内完成补救，谈判单位应根据采购单位的要求，尽快修复、更换或更新物资有缺陷的部分，以使物资的相应部分恢复到合同所规定的状态和规格。

6.2.3谈判单位应承担因修补物资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更新物资缺陷部分的费用及往返之间的运输费用。若谈判单位不能在所规定的时限内完成物资的修补，采购单位有权在通知谈判单位后自行修补缺损，其费用及风险均由谈判单位承担，但这并不影响合同所规定的谈判单位的责任。

6.2.4质保期后谈判单位将提供产品全寿命周期的技术支持和物资的长期供货支持。在某些零部件的型号停产后，谈判单位需协助采购单位找到替代品。

6.2.5谈判单位必须提供返修件的合格证及故障检测报告，明确标明故障部位及原因。需返厂维修的备件，如厂家在国内必须在30日之内完成返修，如不能在限期内完成则以双方商定日期为准；如厂家在国外必须在 60 日之内完成返修，如不能在限期内完成则以双方商定日期为准。

6.2.6备件返厂维修时，需谈判单位负责给予替换件，保证现场有合格备件做库存。

6.2.7若谈判单位因未满足技术规格要求而须对该备件进行更换时，谈判单位将无偿更换该备件，包括硬件及软件。

6.2.8质保期内发生的零部件不正常磨损，或成品质量不符合生产工艺要求，或非人为原因而损坏、失效的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和易损件，发生上述情况时，谈判单位须免费更换上述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和易损件。如并非上述原因造成的零部件损坏，采购单位须同谈判单位进行协商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